渝经信发〔2026〕19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6年度燃气经营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市场监管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市场监管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在重庆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9〕19号）精神，加强对城镇燃气经营者守法经营情况的联合监督检查，特制定《2026年度燃气经营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区县可参照市级方案，制定本辖区的燃气行业执法检查方案，自行组织开展燃气行业执法检查。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6年度燃气经营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工作方案

按照《关于印发2026年度重庆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的通知》，结合我市城镇燃气行业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检查范围

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重庆市天然气管理条例》《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重庆市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本次检查的范围是城镇燃气经营者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况和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情况，检查包括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压缩天然气（CNG）加气站和液化石油气储配充装站。具体检查对象，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定，其中管道天然气企业抽取2家，压缩天然气（CNG）加气站抽取2家，液化石油气储配充装站抽取2家。

二、检查内容

本次检查的重点是城镇燃气经营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等规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包括对城镇燃气经营者生产经营活动组织管理的检查和生产作业场所设备设施运行检维修情况的检查，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镇燃气经营者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情况。

（二）城镇燃气经营者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情况；燃气种类、燃气供应方式、供气区域等是否与行政许可内容一致。

（三）充装单位是否取得充装许可并在许可有效期内。充装单位所使用的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是否办理使用登记并在检验有效期内；安全阀是否校验、是否配备紧急切断装置和气体危险浓度监测报警装置；储罐液位计是否有效或正确标注最高液位限制线。CNG加气站加气机的设定值是否超过20MPa，加气至20MPa是否能自动停止加气。
（四）城镇燃气经营者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其有关生产设备设施台账登记情况；三类从业人员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专业技能业务培训，取得燃气从业资格证书情况。

（五）城镇燃气经营者是否存在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供气的行为。

（六）城镇燃气经营者是否存在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七）城镇燃气经营者是否存在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情况。

（八）城镇燃气经营者是否存在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情况。

（九）城镇燃气经营者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入户进行安全检查情况。

（十）城镇燃气经营者是否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十一）城镇燃气经营者是否存在充装未在本单位办理使用登记、未经定期检验合格、非法改装、翻新以及报废的气瓶或者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情况。

（十二）天然气经营企业是否存在非因天然气用户原因，未按照规定时间进行通气验收的情况。

（十三）天然气经营企业按照国家《燃气服务导则》提供服务的情况。

（十四）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备案、演练情况。

（十五））CNG加气站使用维修卡加气，是否按规定进行充装前后检查并记录，并将充装信息录入“车用气瓶管理系统”。
（十六）液化石油气（二甲醚）储配充装站是否运行应用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充装的气瓶是否在信息化系统中办理使用登记，是否扫码上传充装记录。充装的气瓶上是否粘贴充装产品合格标签，标签上至少注明充装单位名称和电话、气体名称、实际充装量、充装日期和充装检查人员代号。是否在充装气瓶上标志警示标签，警示标签上是否注明“人员密集的室内禁用”。
（十七）管道天然气企业是否落实新建及更新改造燃气压力管道的安装监督检验责任，是否落实在用燃气压力管道及燃气调压装置的法定检验。
（十八）城镇燃气经营者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隐患自查自纠信息报告制度，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建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并落实的情况。

（十九）有关投诉举报处理回复情况。

（二十）其他有关情况。

市经济信息委联合市市场监管局，根据燃气行业管理实际，结合检查工作安排，在上述内容中选择部分内容，按程序制定必查清单。
三、检查程序

（一）制定检查方案。制定2026年度燃气经营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方案，明确检查范围、检查内容、检查程序等内容。

（二）公示检查方案。公示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和投诉。对社会公众投诉举报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不进行“双随机”抽选，立即实施检查、处置。

（三）“双随机”抽选。市经济信息委综合执法处会同市市场监管局有关处室确定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按照“双随机”的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

（四）开展检查工作。检查人员到被检查单位的经营场所和作业现场，采取“一听、二看、三查、四反馈”检查方法：“一听”即听取城镇燃气经营者阶段性生产经营工作情况介绍；“二看”即查看城镇燃气经营者生产经营基础资料台账；“三查”即检查城镇燃气经营者现场安全生产组织管理情况；“四反馈”即反馈检查结论意见，现场检查结束后与被检查单位进行工作交流，听取检查对象意见和建议。根据工作实际，可聘请相关行业专家参加检查。

（五）检查结果运用。检查工作结束后，分批次在市经济信息委、市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上将抽查结果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检查事项和检查结果，依法依规调整抽查结果公示的方式和范围。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启动调查程序，依法予以处理。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监管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创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意识，指定专人负责，确保高效完成此项工作。有关区县经信部门要密切配合，以本次检查为契机加强对区域内城镇燃气经营者的监管。

（二）落实普法责任，加强普法宣传。在执法检查中，检查人员要大力宣传《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重庆市天然气管理条例》《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重庆市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燃气服务导则》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并结合检查情况进行充分释法说理，督促引导城镇燃气经营者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

（三）规范检查程序，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按照“双随机”的方式从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抽选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如实记录抽取过程。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按规定出示执法证件，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检查行为，如实记录检查情况。执法检查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不得泄露检查过程中知悉的检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否则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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